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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甄選「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橘線O13站土地開發案」 

【甄選文件】疑義澄清及補充說明 

壹、辦理依據：主辦機關依投資人須知第九點(三)、(四)規定，就申請人提出之請求釋疑事項以統一書面回覆，並另上網公開。 

貳、主辦機關回覆說明： 

日期：111.07.15 

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1 須知-8 十二、申請人資格  

（二）能力資格  

2.財務能力認定原則  

(1）一般規定  

A.依所提送經我國會計師簽證上一會計年度（110年度）財

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或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當月（不計）之

前最近 12個月之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所列流動資產不

低於流動負債，總負債金額不超過權益 3倍，速動比率不低

於百分之十。 

建議：將「經我國會計師簽證上一會計年度（110

年度）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或公告徵求投資人之

日當月（不計）之前最近 12個月之財務報告及其

所附報表」之規定，變更為申請人得以「經我國會

計師簽證上一會計年度（110年度）申請截止之日

當月（不計）之前最近 12個月之財務報告及其所

附報表」提送，以符合公平原則並促進擴大招商之

目的，俾求確保本案順利誰行。 

 

說明：  

本案招標財務能力資格係以申請人之「 上一會計

年度（110年度）或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當月（不

計）之前最近 12 個月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為

準，惟申請人公司如於公告期間才能夠符合財務能

力規定時，相關資訊只能在 111年度季報或截止日

前的財務報告中呈現。若依申請須知所載，將財務

報告及其所附報表採計期間限縮為「上一會計年度

(110 年度）或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當月（不計）

之前最近 12個月」，無異排除實質上符合資格之優

質廠商參與市政建設之權利，故建議變更財務能力

認定原則，以符合公平原則並促進擴大招商之目

的，俾求確保本案順利推行。 

本案原公告之財務能力認定係依據「高雄市政府甄選大

眾捷運系統開發用地合作開發申請人財力及開發能力認

定基準（以下簡稱財資基準）」第二點第六項及第七點

訂定。惟參酌最近其他縣市公告招商之捷運土地開發案

件得以「申請截止之日」前最近 1年度之財報認定財務

能力，併參本府過去辦理公辦都更案亦得以「申請截止

之日」前之季度財務報告認定其財務能力；又本案原公

告徵求投資人最近 12個月財報(110.4~111.3)與 110年

度財報僅差異 3個月，且本案投資金額與開發量體均鉅

，基地緊鄰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大東濕地公園，期與鄰

近鳳山中城政策及空中鳳城計畫相輔相乘，實現高雄東

區人文宜居生活地標之個案特性，希冀更多優質申請人

共同參與，俾達成本案政策目的與帶動地區周邊公共建

設銜接；另本府現公告中之捷運土地開發案件亦以擴大

參與投資申請之旨調整財務能力認定等情，爰依大眾捷

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 16條第 2項及財資基準第八點

規定，得按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調整本案之財務能力

認定條件，茲修訂下列條款: 

「十二、申請人資格  

（二）能力資格  

  2.財務能力認定原則  

須知-10 十三、申請書件  

（二）能力資格證明文件  

2.財務能力證明文件 

(1)檢附經我國會計師簽證之最近一會計年度（110年）或

最近一年度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 

成立未滿一年之公司，則提送自公司成立後之全部財務報告

及其所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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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1）一般規定  

A. 依所提送經我國會計師簽證上一會計年度（110年度

）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或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當月（不

計）或申請截止之日當月（不計）之前最近 12個月之財

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所列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總

負債金額不超過權益 3倍，速動比率不低於百分之十。  

十三、申請書件  

（二）能力資格證明文件  

2.財務能力證明文件  

（1）檢附經我國會計師簽證之最近一會計年度（110 年

度）財務報告或最近一年度（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當月（

不計）或申請截止之日當月（不計）之前最近 12個月）

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成立未滿一年之公司，則提送自

公司成立後之全部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 

2 須知-7 十二、申請人資格  

（二）能力資格  

1. 開發能力認定原則  

(1)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前 10年內，申請人曾完成（已計入

財務報表）與本開發案性質相同或相當之建築開發實績，其

單一實績金額不低於新臺幣（以下同）29.64億元，或累計

實績金額不低於 88.91億元。 

建議：將「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前 10年內，申請

人曾完成（已計入財務報表）與本開發案性質相同

或相當之建築開發實績」之規定，變更為「申請截

止之日前 10 年內，申請人曾完成（已計入財務報

表）與本開發案性質相同或相當之建築開發實

績」，以符合公平原則並促進擴大招商之目的，俾

求確保本案順利推行。 

 

說明：  

本案招標開發能力資格係以申請人之「 公告徵求

投資人之日前 10年內，申請人曾完成（已計入財

務報表）與本開發案性質相同或相當之建築開發實

績」為準，惟申請人公司如於公告期間才能夠符合

開發能力規定時，將無法提供符合需之要求之證明

文件（建物使用執照影本）。若依申請須知所載，

將認定期間限縮為「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前 10年

按本案原公告之開發能力認定係依據「高雄市政府甄選

大眾捷運系統開發用地合作開發申請人財力及開發能力

認定基準（以下簡稱財資基準）」第六點所訂定。惟考量

本案原公告徵求投資人最近 12 個月財報(110.4~111.3)

與 110 年度財報僅差異 3 個月，且本案投資金額與開發

量體均鉅，基地緊鄰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大東濕地公園，

期與鄰近鳳山中城政策及空中鳳城計畫相輔相乘，實現

高雄東區人文宜居生活地標，希冀更多優質申請人共同

參與，俾達成本案政策目的與帶動地區周邊公共建設銜

接；另本府現公告中之捷運土地開發案件亦以擴大參與

投資申請之旨調整開發能力認定等情，爰依大眾捷運系

統土地開發辦法第 16條第 2項及財資基準第八點規定，

得按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調整本案之開發能力認定條

須知-9~10 十三、申請書件  

（二）能力資格證明文件  

1. 開發能力證明文件 

(1)財資基準規定之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前 10年內本案性質

相同或相當之建築開發實績（附件一之 6)，係指同本開發

基地使用容許項目之建築開發實績，且須佐附建物使用執照

影本，並加蓋申請人印章及註明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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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內」，無異排除實質上符合資格之優質廠商參與市

政建設之權利，故建議變更開發能力認定原則，以

符合公平原則並促進擴大招商之目的，俾求確保本

案順利推行。 

件，茲修訂下列條款如下: 

「十二、申請人資格  

（二）能力資格  

 1.開發能力認定原則  

（1）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或申請截止之日前 10 年內，

申請人曾完成（已計入財務報表）與本開發案性質相同或

相當之建築開發實績，其單一實績金額不低於 29.64 億

元，或累計實績金額不低於 88.91億元。  

十三、申請書件  

（二）能力資格證明文件  

2.開發能力證明文件  

（1）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或申請截止之日前 10 年之本

開發案性質相同或相當之建築開發實績，係指同本基地

使用容許項目之建築開發實績，須佐附建物使用執照影

本，並加蓋申請人印章及註明「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字樣

；應檢附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之開發實績彙總表（附件

一之 6）及其所附開發實績之各年度財務報表，並檢附會

計師開業證明文件或會計師公會會員印鑑證明。」 

3 須知-4 八、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例及權益分配 

本開發案土地所有人及主管機關(捷運獎勵)應分配之權益，

以40%分配建物及土地、60%分配權利價值權利金為原則。 

於投資人須知四、本開發案徵求投資人之工作範圍

中「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例及權益分配」中表

示「貴府土地所有權人身分及主管機關身分皆採

60%拿權利金及 40%分回樓地板面積之方式」，該招

商條件是否包含貴局於聯開案中分回 1/2捷運獎勵

部分亦以 60%拿權利金及 40%分回樓地板面積之方

式分回? 

(一) 本案捷運獎勵 1/2分回部分，係本府以主管機關身

分分回。 

(二) 又投資人須知第八點第二項，本府於聯開案中分回

1/2 捷運獎勵部分，亦以 60%拿權利金及 40%分回

樓地板面積之方式分回。 

4 須知附件 4-

13 

投資契約草案  

第十二條 權利價值權利金之付款方法及期限 

五、乙方同意甲方所得主管機關(捷運獎勵)分配權值之委託

建造費用，繳付方式以權益分配議定價格進行抵繳，該分配

於投資契約第 5條表示「委興建費用將以權值抵繳

部分」倘投資人擬買回貴局扣除轉運站、公共托育

及日間照顧中心等樓地板面積之其餘全部部分，貴

局將無分回本聯開案中之任何樓地板面積，貴局應

(一) 主管機關(捷運獎勵)分配權值之委託建造費用，係

以分配權值之權利價值權利金與委託建造費用於

權益分配議定價格，以進行抵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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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權值之權利價值權利金與委託建造費用，於完成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日起90 日內一併抵付找補。 

給付與投資人之委託興建費是否貴局將以其他現金

方式給付予投資人?又該委託興建費用之計算依據

為何? 

考量投資人買回本府扣除轉運站、公共托育及日間

照顧中心等樓地板面積之其餘全部部分情境，投資

契約書草案第十二條第五項後段爰增訂為「五、乙

方同意甲方所得主管機關(捷運獎勵)分配權值之

委託建造費用，繳付方式以權益分配議定價格進行

抵繳，該分配權值之權利價值權利金與委託建造費

用，於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日起 90 日內一

併抵付找補。乙方買回甲方所分配之建築物及土地

之全部者(但轉運站、地下連通道、日間照顧中心

及公共托育等公益設施之建築物及土地除外)，乙

方同意甲方所得主管機關(捷運獎勵)分配權值之

委託建造費用，與應支付甲方之權利價值權利金按

權益分配議定價格，於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日起 90 日內一併抵付找補。」 

(二) 委託建造費之計算係以權益分配議定之價格為計

算之依據。 

5 須知-17 第三章 開發建議書及評選 

十九、開發建議書應載內容及相關規定 

12. 經營管理計畫與捷運營運機構之合作構想：包括但不限

於運量提升及附屬商業設施開發等構想；本開發案商業設施

得由投資人採統一經營方式管理，如有承諾承租及統一經營

管理土地所有人分回之商業設施時，應一併提出說明。 

有關投資人須知中第三章開發建議書及評選部分第

12點涉及經營管理計畫與捷運營運機構之合作構

想部分，倘投資人擬針對本案採統一經營管理，是

否包含土地所有人分回之商業設施?又投資人是否

需承諾回租市府分回之商業設施，才可提出統一經

營之構想? 

(一)為使投資人須知規定明確及一致，茲修訂本條款文

字如下： 

「十九(一)12.經營管理計畫與捷運營運機構之合

作構想：包括但不限於運量提升及附屬商業設施開

發等構想；本開發案土地所有人、主管機關分回之

商業設施得由投資人採統一經營方式管理，如有承

諾回租及統一經營管理商業設施構想，應一併提出

說明。」 

(二)本開發案土地所有人、主管機關分回之全部或部分

商業設施採出租方式交由投資人統一經營時，於簽

訂營運契約書時，應一併簽訂本開發案不動產租賃

契約書。為使申請人須知規定明確及一致，茲修訂

投資人須知第八點第(四)項之文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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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申請人如有回租及統一經營構想者，得於開發建

議書一併提出，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承諾回租商業

設施面積、年期、租金單價、租金調幅、營運方式、

管理維護計畫；並於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後，將上

開構想具體納入土地開發計畫，並經土地所有人及

主管機關同意後，按投資契約書相關規定辦理。」 

6 - - 有關投資人是否得於貴府通知獲選為最優申請人之

書面通知後成立新專案公司執行本案? 
(一) 參諸本開發案相類之捷運土地開發案例及民間參

與投資案例，成立新專案公司有助投資人彈性財務

資金運用及管理，爰本開發案同意共同申請之申請

人於獲選為最優申請人者，得成立新專案公司執行

本開發案，並配合修訂投甄選文件相關條文。至於

單一申請人獲選為最優申請人者，仍應以單一申請

人自己名義與本府簽定投資契約。 

(二) 又共同申請之申請人於獲選為最優申請人，以成立

新專案公司執行本開發案者，依投資人須知第二十

五點第四項「投資申請案件之審查程序完成後，審

查意見經報本府核定即列為審定條件。最優申請人

應於捷運局所發依審定條件簽訂投資契約之書面

通知送達日起 30 日內簽訂投資契約書。如有因本

條第（ㄧ）項須設立專案公司或本條第（十）項須

設立分公司等程序，並有不可歸責最優申請人情事

時，最優申請人得申請展延簽約時程，捷運局得適

度予以展延。」，併請留意。 
7 - - 因近年疫情嚴峻，缺工缺料問題嚴重造成營建成本

上漲，另因央行升息幅度未定、全球物價上漲等經

濟因素，已增加本案執行及財務難度，請貴局依現

況重新評估，考量調降權利金支付比例並修正支付

方式。 

權利金支付比例及支付方式為本案之招商價格條件，調

降及修正等意見，未便採納。 

 


